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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研究

程心美　陈　姣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3；法库县人民检察院　辽宁　法库　110499）

摘　要：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应对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条规定仍偏于笼统，诉前、诉中、诉后均有规则需

完善。诉前应排除适用起诉顺位规则，三类主体保持同一顺位，先诉者优先；诉中“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走向多元化，特定多数人个人

信息受到损害的案件也应纳入公益诉讼范围内；诉后损害赔偿金的分配与流向不明，可转入个人信息专项基金，用于保护个人信息的公益

项目开支，同时在未来司法解释中引入惩罚性赔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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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aling with the dilemma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However, this provision is still general, and there are rules to be improved. Before litig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litigation order should 

be excluded, and the three types of subjects should maintain the same order,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ose who sue first;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public interest” in litigation tends to be diversified, and the cases wher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 specific majority of people is damaged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distribution and flow of damages after litigation is unclear, which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special 

fund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protect th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expendit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punitive damages rul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futur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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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扩大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是对

检察机关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同时信息科技兴起、发展，所带

来的弊病之一即为个人信息侵权现象频发。而个人信息侵权行为隐

匿性强、受害人员分散、诉讼成本远高于维权成效、举证困难等各

类阻碍因素导致私益救济与公法规制均难以达到救济受害人及威慑

侵权人的良好效果。因此，在党的统筹安排以及现实需求的双重推

动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然个人信息作为当今

时代的新兴产物，相关制度构建并不完善，反映到司法实践中的问

题良多，笔者将一一在后文细述。

二、诉前：诉权主体起诉顺位之确定

据《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之意，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

处于兜底、补充地位。反观《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并未作出与前

述相似的起诉顺位限定，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安排似乎有所出

入。为验证这一猜测，笔者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可

知，经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中，部分案件遵循诉前公告程序，如

（2022）湘 02 刑终 63 号等案件，亦有部分案件如（2022）辽 0323

刑初 159 号等未履行公告程序，形成了同类案件程序不一的局面。

然而在“重实体、重程序”的法律理念下，程序问题不容忽视，法

律需对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中起诉顺位问题作出回应。

各学者对该问题观点争鸣，如张新宝、刘颖等人认为检察机

关在公益诉讼中具有谦抑性，应始终处于补充地位 ；[1] 张锋则认为

检察机关能够发挥最强公益诉讼代表性，契合诉讼经济原则，应为

第一顺位诉权主体。[2] 但笔者主张在公益诉讼中排除适用传统起诉

顺位，最大程度地发挥诉讼灵活性及各诉权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理由如下 ：第一，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极具隐匿性，个人信息犯罪是

其主要线索来源，检察机关对证据的掌握具有天然的优势，由其掌

握证据后，直接移交公益诉讼职能部门提起诉讼能够极大提高诉讼

效率，实现公益诉讼效能最佳化。但笔者认为不能将检察机关作为

第一顺位主体，以免抑制其他法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第

二，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与其他范畴公益诉讼性质同中有异。个人信

息特有的即时转移性，导致其侵害的危害后果具有迅速扩大的特征。
[3] 各适格主体发现符合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案件，均理应及时固定

证据并提起诉讼，若一味遵循起诉顺位和诉前公告程序，可能会耽

误阻止违法行为和及时调查取证的时机。第三，部分反对者认为这

一举措与当前法律规范相违背，并致使其他法定组织难以发挥公益

诉讼的职能作用。但《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特别法，其效力应当

优先于处于普通法地位的《民事诉讼法》，并不存在冲突之说。同

时取消起诉顺位仅使三类主体处于同一顺位，以便更及时高效地处

理案件，并非阻碍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综上所述，采用“先诉

者优先”的规则更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及时高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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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中：“公共利益”认定标准之明确

审视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其所保护的客体系“众

多个人利益”，而《民事诉讼法》将公益诉讼的起诉对象界定为侵

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传统公益诉讼中表现为不特定多数人利

益受损的情形。两项规则供给带来的偏差引发了司法实践的相反立

场。成忠富等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一

审即以本案中所侵犯的主体特定，并不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为由，

予以驳回。实践中存在多个判决均与前案持相反观点，尤其在（2021）

渝 01 民初 308 号案件，法官指出“实际侵害已产生时，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的主体均为特定，不宜简单地以受到侵害的消费者特定为

由，认定社会公共利益并未受损。”由此可见，侵害个人信息公共

利益行为的认定，“众多”能否简单以人数作为标准等诸问题亟待

解决。

传统观点认为特定多数人法益受侵害的案件，属私益范畴而

非公益诉讼。[4] 然而个人信息不同之处在于侵权者能够跨越地域限

制地实施侵权行为，受害人较为分散，即使数量确定，也可能因分

布广泛而由个体性上升到社会性。因而在个人信息公益诉讼项上，

对公共利益的判断不应限定在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中。同时，

在判断“众多个人利益”时，亦不宜以人数进行简单量化，证成如下：

首先，个人信息侵权中，受害群体分散性强，甚至存在许多不自知

的潜在受害群体，因而难以将受害群体完全量化。倘若采用“一刀

切”的标准，或导致即使案件影响广泛或情节严重，却因无法挖掘

到剩余受害人或其他原因而达不到量化人数，致使难以提起公益诉

讼，无法实现公益诉讼目的。其次，在个人信息侵权诉讼中，侵权

人一方往往对信息处理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5] 信息处理的痕迹具

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对取证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普通公众来说，

举证难度更是不言而喻。因而不应对其附加起诉的繁琐条件，设置

生硬的人数标准。第三，虽不应对“众多个人利益”进行简单量化，

但仍需设置其他标准。否则，一方面会导致案件负担过重，过于浪

费司法资源 ；另一方面，公益诉讼惩罚力度偏重，或使信息保护与

利用失衡，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综上，应当从受害人数、受害

群体分布广泛程度、社会影响、违法所得数额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

考量，判定是否属于“侵害众多个人利益”的行为。

四、诉后：损害赔偿责任争议之解决

（一）明确赔偿金管理与分配去向

为弥补“众多”个人利益所受侵害，多数法院一般以填补性

赔偿规则判决侵权人承担责任，以违法所得数额确定赔偿金额，如

（2021）苏 0205 刑初 412 号等多个判决。但在由于公益诉讼中赔偿

金的受偿主体不明确，实践中赔偿金去向纷繁芜杂，引发思考 ：谁

是公益诉讼赔偿金的当然受偿主体？

从理论上讲，受偿主体应当与利益受损主体相一致，在个人

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国家及法检机关并非受损主体，个人虽为受

损主体，但往往受害者众多，较为分散且时有不特定性，将赔偿金

分配给个人不仅行为成本高，而且赔偿金额往往较低而不足以分配。

据此，无论是个人、国家亦或法检机关作为受偿主体均有不妥之处。

从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来看，公益诉讼及其结果属于公共产品，裁

判效果应满足社会全体 ( 或多数人 ) 需要。[6] 因而诉讼结果也应回

到社会公共层面上去。故应当设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项基金，由当地

行政部门管理，检察机关监督，将赔偿金在去除诉讼支出的必要费

用后，转入专门账户，专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救济活动，同时鼓励

侵权行为人以行动为替代金钱赔偿。

（二）引入惩罚性赔偿规则

如前述，实践中多判令被告承担填补性赔偿责任，而在李某侵

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出于对侵权人行为

严重性的考量，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诉请最终得到最高院的支持。但

从立法规范上看，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尚缺乏立法支

撑，立法的缺失和司法实务的超前裁判，似呈现司法倒逼立法之态

势。[7] 此种冲突应如何消解？未来法院能否支持惩罚性赔偿诉请？

笔者认为，对于侵权行为严重、社会影响广泛、具有惩罚必

要性的案件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理由在于 ：其一，公益诉讼

中具备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权利来源和法律基础。惩罚性赔偿规则

使赔偿、惩罚、遏制等多重功能并驾齐驱，其性质逐渐向公法责任

转变，形成“公私法责任兼容”的二重性质。[8] 且当前惩罚性赔偿

规则已逐渐在环境、食品公益诉讼领域引入和实施，打破了以往仅

在私益诉讼中执行惩罚性赔偿的局面。其二，公益诉讼中极具适用

惩罚性赔偿规则的现实需求。个人信息侵权中，低廉的违法成本往

往伴随着高额的收益以及信息继续传播的潜在价值，基于现有规定

所确定的填补性赔偿金额难以剥夺信息侵权人所取得的高额不法利

润，惩罚与收益的不匹配，很难达到对侵权者违法行为的规制作用。

此外，需对各类惩罚措施进行综合调适，[9] 以达到“罚当其过”的

效果。

五、结语

个人信息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尚不成熟，适用与运行困境

难免出现，众多规则仍需优化处理。为保障制度的良好实施，应对

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认定、起诉顺位规则、损害赔偿中的问题进行

细化明确，引入惩罚性赔偿规则以期为司法实践处理类案提供统一

的裁判规范，为个人信息保护筑建坚固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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